一、租赁条件确认函
租赁条件确认函
致： 深圳市前海人才乐居有限公司 
我司/我           现书面申请承租           项目      铺位。计划以    （品牌名称/拟注册企业名称，只填一个）    开展经营，经营业态为               ，接受合同模版框架条款及内容（最终以实际签订的租赁协议书约定为准）。
具体商务条件及其他事项如下：
1.租赁铺位编号：
2.租赁建筑面积（平方米）：
3.租赁套内面积（平方米）：
4.租赁价格单价（按套内面积，元/平方米/月）：
5.租赁期限：
6.租金递增率：
7.物业管理费（按建筑面积，元/平方米/月）：
8.免租期：
9.营业时间段：
10.其他事项：（意向承租人在填写本确认函前，已被视作已充分知悉并理解全部招租文件及合同条款。若意向承租人对此存有任何异议，须在本确认函中明确列出。招租人保留对异议的审核权及最终决定权。若该等异议未获招租人接受，则其不构成合同的组成部分。在此情况下，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，均有权停止后续合作。）
备注：上述第1-3、5-8项为非竞争性条款，需按照该铺位招租须知相关信息填写。
联系人：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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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营业执照或其他组织证明复印件（意向承租人为自然人，则提供意向承租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居住证复印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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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结果（查询网站：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，网址：http://zxgk.court.gov.cn/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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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拟运营品牌注册商标证书/品牌代理授权书/履约承诺函及拟经营品牌内容介绍
1.意向承租人作为直营方经营时，须提供拟运营品牌注册商标证书；
2.意向承租人作为拟运营品牌代理商（非直营店）经营时，须提供品牌代理授权书，由商标持有人/有转移代理权资格的代理方直接签发，注明授权有效期，提供商标注册证明，并加盖品牌方公章；
3.意向承租人作为新创品牌所有者经营时，须提供履约承诺函（格式自拟）及拟经营品牌内容介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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